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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人科委〔2023〕32 号 

 

 

中共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委员会 

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 

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

 

2021 年以来，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在学校党委

的坚强领导下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历次全会和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扎实

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主题教育，始终不忘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初心使命，砥砺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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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、真抓实干、创优争先，在推动学校事业改革发展中充分发挥

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、优

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。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表率示范

作用，激励广大党员和党组织奋发进取、创先争优，在推动学校

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等各项工作中作出更大贡献，学校党委决定

对王立新等 76 名优秀共产党员、向德等 20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、

工商学院党总支等 11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（见附件）予以表彰。 

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珍惜荣誉、再接再厉，

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再创佳绩。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

要以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，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始

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，始终做到初心如磐、使命在肩，坚

定不移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为推进教育现代化、建设教育

强市、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 

 

附件：重庆人文科技学院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

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 

 

 

 

中共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委员会    

2023 年 6 月 30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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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

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 

基层党组织名单 

 

一、优秀共产党员（76 名） 

马克思主义学院直属支部：王立新 苏  有  

工商学院党总支：李孟娜 祁楚峻 陈芃宇 李  娇 朱  琴  

许学梅 曾  巧 陈玉琳  

政治与法律学院党总支：黄云发 郎  巧 龚继娟 曾  捷  

许梦芹 周海峰  

学前教育学院党总支：杨  华 陈  优 陈  明 欧阳美云  

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党总支：董  佩 周  瑜 何素娟  

梁书瀚 庞江海 王晶晶 姚桂芝 王奕乐 况  玲 王露霞 

外国语学院党总支：王  欣 李  巍 李小红 郭  晶  

李佳琳 郑梦寒 李凤兰 

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：桂  露 宋红君 袁艺萍  

谭先友 付  豪 付仕文  

计算机工程学院党总支：冉无悔 俞兴木 向桂花 喻梦雪 

李鹏鑫  

护理学院党总支：刘  敏 袁  腾  

管理学院党总支：李  月 陈佳蕊 陈  晨 张春喜 陈菲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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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  静 

建筑与设计学院党总支：王  越 王宁宁 冯彩燕 陈  钰  

传真群 

艺术学院党总支：范瑞利 丁文静 胡飞飞 王婷婷 杨  娜 

李晓莹  

体育学院直属支部：郭  浩 宋  博  

机关党总支：邹益 周渝希 盛慧敏 刘  翔 刘诚程 张  艳  

江  岚 

二、优秀党务工作者（20 名） 

马克思主义学院直属支部：向  德  

工商学院党总支：彭西 李月竹 蒋金津 

政治与法律学院党总支：刘洪杰  

学前教育学院党总支：左  雪 

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党总支：吴  倩 余小燕  

外国语学院党总支：冯清  

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：王  力 张  丹 

计算机工程学院党总支：李晓琴 

护理学院党总支：李春秀  

管理学院党总支：汤嘉伟  

建筑与设计学院党总支：罗鑫雨  

艺术学院党总支：李  帅  

体育学院直属支部：崔  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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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党总支：蒋  明 谢  茜 匡丽燕 

三、先进基层党组织（11 个） 

工商学院党总支 

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党总支 

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 

政治与法律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 

学前教育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 

外国语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 

计算机工程学院学生第二党支部 

护理学院学生党支部 

管理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 

建筑与设计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 

艺术学院教师第二党支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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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：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。 

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30 日印发 
  


